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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专业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工程

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　 总　 则

第一条　 为加强对民航专业工程中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管

理，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运输机场建设管理规定》《运输机

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　 本规定适用于民航专业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安

全管理。

第三条　 本规定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工程（以下简称“危大工

程”）是指民航专业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、可能导致作业人员

群死群伤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工程。

民航专业工程中危大工程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范围，

详见附件一、附件二。

第四条　 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全国范围民航专业工程中危大

工程安全管理的指导监督。

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民航专业工程中危大工程的安全

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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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 前期保障

第五条 　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提供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工程地

质、水文地质、地下管线和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。

第六条　 勘察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实际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，

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。

第七条　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

点部位和环节，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

见，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。

第八条　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、设计等单位在施工招标文

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，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时补充完善危大工

程清单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。

第九条　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，

保障危大工程施工安全。

第十条　 建设单位申请施工安全监督时，应当提交危大工程清

单；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危大工程清单。

第十一条　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三章　 专项施工方案

第十二条　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

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。

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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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概况：危大工程概况、施工平面布置、施工要求和技

术保证条件等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：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标准规范及图

纸（国标图集）、施工组织设计等。

（三）施工计划：包括施工进度计划、材料与设备计划。

（四）危险因素分析：危险源辨识、危险因素评估等。

（五）施工工艺技术：技术参数、工艺流程、施工方法、检查验

收等。

（六）施工安全保证措施：组织保障、技术措施、应急预案、监

测监控等。

（七）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

业人员等。

（八）安全验算书及相关图纸。

（九）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第十三条　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

人审查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，并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、加盖执

业印章后方可实施。

第四章　 专家论证

第十四条　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，在施工

单位审查、总监理工程师审核后，施工单位还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

证会，经建设单位审批后方可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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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　 专家论证会应当由下列人员参加：

（一）专家组成员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；

（三）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相关人员；

（四）施工单位分管安全的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、项目负责

人、项目技术负责人、专项方案编制人员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；

（五）勘察、设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

第十六条 　 专家组成员应当符合专业要求且人数不得少于 ５

名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有丰富的设计、施工或管理经验。 危大

工程所属项目参建各方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证会。

第十七条　 专家论证会的程序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介绍项目内容；

（二）成立专家组，推选专家组组长，并由组长主持论证会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汇报专项方案；

（四）与会人员查阅资料，必要时查勘现场；

（五）与会专家发表意见，专家组讨论，签署论证意见。

第十八条　 专家论证会的主要审核内容：

（一）专项施工方案是否完整和可行；

（二）专项施工方案计算书和验算依据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

范；

（三）安全施工的基本条件是否满足现场实际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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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　 专家论证会应当形成并签署专家组意见，对专项

施工方案提出通过、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意见。

意见为“通过”的，施工单位可自行修改完善，履行后续报批

手续方可实施；

意见为“修改后通过”的，专家意见要明确具体修改内容，施

工单位应当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，修改情况应当及时与专家沟

通，并重新履行有关审查、审核和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；

意见为“不通过”的，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

重新组织专家论证。

第五章　 现场安全管理

第二十条　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告危大工程

名称、施工时间和具体责任人员，并在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

和安全保护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　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，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

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。

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并由

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第二十二条 　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

工，不得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。

因规划调整、设计变更等原因确需调整的，修改后的专项施工

方案应当按照本规定重新审核和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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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　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程当天施工作业人员进

行登记，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职。

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

行现场检查，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，应当要求立即整改，

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技术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或项目技

术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整改。

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

视，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，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

险区域。

第二十四条　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

监理实施细则，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批后实施。

危大工程施工期间，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在岗履职，并指定专人

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旁站。

第二十五条　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

工的，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；情节严重的，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，并

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，监理

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，同时

报民航地区管理局。

第二十六条　 对于按技术标准、设计文件等规定需要进行第

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

行监测。

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。 监测方案由监测单位技术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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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必要时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会进行论

证，报送建设单位审批后方可实施。

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，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

监测成果，并对监测成果负责；发现异常时，立即向建设单位报告，

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。

第二十七条 　 危大工程应当由监理单位组织建设、施工、设

计、勘察、监测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。 危大工程经验收合格后，方

可进入下一道施工。

第二十八条　 危大工程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，施工单位应当

按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处置措施。 处置结束后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，并对应急抢险工

作进行后评估。

第二十九条　 施工、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

案。

施工单位应当将专项施工方案审查、审核、专家论证、审批、交

底、现场检查、整改及验收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。

监理单位应当将监理实施细则、专项施工方案审核、专项巡视

检查、整改及验收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。

第六章　 附　 则

第三十条　 本规定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　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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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民航专业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工程范围

一、基坑工程

（一）开挖深度超过 ３ｍ（含 ３ｍ）的基坑（槽）的土方开挖、支

护、降水工程。

（二）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３ｍ，但地质条件、周围环境和地下管

线复杂，或影响毗邻建（构）筑物安全的基坑（槽）的土方开挖、支

护、降水工程。

二、土石方工程

（一）山区或丘陵地区机场最大填方高度或填方边坡高度（坡

顶和坡脚高差）大于等于 ５０ｍ 的工程。

（二）总高度大于等于 ２０ｍ 的支挡工程。

三、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

（一）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：包括滑模、爬模、飞模等工程。

（二）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：搭设高度 ５ｍ 及以上，或搭设跨度

１０ｍ 及以上，或施工总荷载（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，以下简

称设计值）１０ｋＮ ／ ｍ２ 及以上，或集中线荷载（设计值）１５ｋＮ ／ ｍ 及以

上，或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混凝

土模板支撑工程。

（三）承重支撑体系：用于钢结构安装、飞机荷载桥梁、飞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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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穿通道等支撑体系。

四、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

（一）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、方法，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ｋＮ 及

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。

（二）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。

（三）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。

五、脚手架工程

（一）搭设高度 ２４ｍ 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。

（二）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。

（三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。

（四）高处作业吊篮。

（五）卸料平台、操作平台工程。

（六）异型脚手架工程。

六、不停航施工工程

七、其它

（一）顶升施工。

（二）人工挖孔桩工程。

（三）板厚大于 １．５ｍ（含 １．５ｍ）或梁高大于 ２ｍ（含 ２ｍ）的钢筋

支撑工程。

（四）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

安全，尚无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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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民航专业工程中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

较大的工程范围

一、深基坑工程

（一）开挖深度超过 ５ｍ（含 ５ｍ）的基坑（槽）的土方开挖、支

护、降水工程。

二、土石方工程

（一）山区或丘陵地区机场最大填方高度或填方边坡高度（坡

顶和坡脚高差）大于等于 ８０ｍ 的工程。

（二）总高度大于等于 ４０ｍ 的支挡工程。

三、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

（一）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：搭设高度 ８ｍ 及以上，或搭设跨度

１８ｍ 及以上，或施工总荷载（设计值） １５ｋＮ ／ ｍ２ 及以上，或集中线

荷载（设计值）２０ｋＮ ／ ｍ 及以上。

（二）承重支撑体系：用于钢结构安装、飞机荷载桥梁、飞行区

下穿通道等支撑体系，承受单点集中荷载 ７ｋＮ 以上。

四、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

（一）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、方法，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１００ｋＮ

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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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起重量 ３００ｋＮ 及以上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。

五、拆除、爆破工程

（一）建筑物、构筑物拆除工程。

（二）石方爆破工程。

六、不停航施工工程

七、其它

（一）开挖深度 １６ｍ 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。

（二）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

安全，尚无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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